
230

效果，我國規定過氧化氫可使用於食品(麵粉及其
製品除外)作為殺菌劑，但在最終產品中不得殘
留(7)。JECFA曾評估過氧化氫的安全問題，認為
人體內腸道細胞的觸酶可將過氧化氫分解，因此

攝入少量過氧化氫不會有中毒危險；至於過氧化

氫是否會致癌，目前並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會使人

類致癌(8)。但食入高劑量的過氧化氫，可能引發

急性腸胃炎的症狀，食用者會有噁心、嘔吐、腹

脹、腹瀉等不適症狀(9,10)。

聯苯(biphenyl)是一種防腐劑，限用於葡萄
柚、檸檬及柑橘外敷的紙張，殘留限量為0.07 
g/kg以下(7)。誤食極可能刺激嘴、喉嚨和上消化道

系統，出現噁心、嘔吐和嗜睡等症狀。長期暴露

則會導致肝功能退化、中樞和周圍神經傷害，而

有頭痛、疲勞、噁心、消化不良、腹痛、手腳麻

痺、發抖等症狀(10)。

行政院衛生署於96年6月29日公告「免洗筷衛
生標準」(11)，並於96年9月26日公告訂定免洗筷中
二氧化硫、過氧化氫及聯苯之檢驗方法(12-14)。目

前國內使用的免洗筷大多從越南、印尼及中國等

地進口，由於免洗筷常被檢出二氧化硫，造成消

費者之疑慮，故為因應各界對免洗筷衛生品質之

關切，實需進行市售產品之衛生調查。本調查結

前　言

免洗筷又稱衛生筷，自從發明使用以後，免

洗筷帶給人們方便，現在無論飯店、餐廳、夜

市、路邊攤，都隨處可見，與我們生活息息相

關，但其衛生安全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卻一直是

人們關注的焦點。免洗筷於製作過程中，幾乎有

九成以上採用硫磺燻蒸的方式來防止筷子變黃、

變黑及發霉，以維持良好的賣相，其燻蒸時間愈

長，產品就愈顯白淨，而二氧化硫殘留也愈多，

這些二氧化硫遇水後，與其他物質結合後會轉變

為亞硫酸鹽，一般人經由筷子食入亞硫酸鹽後，

在體內可轉變為硫酸鹽而隨尿液排出體外(1)，但

對氣喘病患者，則可能誘發氣喘等不適的症狀
(2-4)，因此不宜接觸。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與世界

衛生組織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Joint FAO/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
的建議，針對亞硫酸鹽每人每日每公斤可接受攝

入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0.7 mg(5,6)，以

60公斤體重成人計算，每人每日攝取容許量約為
42 mg。
過氧化氫俗稱雙氧水，具有強力殺菌及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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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因應各界對免洗筷衛生品質之關切，確保消費大眾食的安全，於97年3月至4月間，
由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至該轄區之進口商抽樣免洗筷檢體送本局檢驗，台北市等9縣市共抽
樣25件，檢體產地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等地，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二氧化硫、
過氧化氫及聯苯檢驗方法進行檢驗。檢測結果：25件免洗筷檢體均符合衛生署於96年6月29
日公告之「免洗筷衛生標準」(二氧化硫殘留量500 ppm以下，過氧化氫及聯苯不得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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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可提供相關單位做為行政管理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檢體來源

本計畫係於民國97年3月至4月間，由各地方
衛生局至轄區內，針對供應免洗筷之進口商採

樣，每件檢體之採樣量為最小販售包裝2包(每包
至少50雙)，共計採集來自越南、印尼及中國大陸
等25件進口免洗筷樣品(表一)。

二、檢驗方法

㈠化學藥品：
1. 試藥
甲基紅(methyl red)、亞甲藍(methylene 
blue)、過氧化氫、氫氧化鈉、磷酸、乙
醇、五氧化二釩(vanadium pentoxide)、硫
酸及冰醋酸等均採用試藥特級；乙腈、丙

酮、二氯甲烷及正庚烷等均採用液相層析

級；聯苯對照用標準品，以上均購自德國

Merck KGaA公司(Darmstadt)；硫酸鈦溶液

(titanium sulfate solution, 24%)採用試藥級，
購自日本關東化學株式會社(東京)；沸石
(boiling chip)採用試藥級，購自日本和光純
藥工業株式會社(大阪)；濾膜採用孔徑0.45 
μm，Nylon材質，47 mm，MNY 4547，購

自臺灣宏濬儀器有限公司(台北)。
2. 試劑之調製
⑴混合指示劑之調製：

稱取甲基紅0.20 g 及亞甲藍0.10 g，溶於
乙醇使成100 mL。
⑵5％硫酸鈦溶液之調製：
取硫酸鈦溶液加水調製成5％溶液，必要
時過濾之。

⑶稀硫酸溶液之調製：

取硫酸4.5 mL，徐徐加入水10 mL中，冷
後再加水使成100 mL。
⑷硫酸釩溶液之調製：

稱取五氧化二釩0.1 g，加稀硫酸溶液100 
mL，時時振搖1∼2小時，使之溶解，必
要時過濾之。

⑸25%磷酸溶液之調製：
取85%磷酸147 mL加水定容至500 mL。
⑹移動相溶液之調製：

乙腈：去離子水以70：30 (v/v) 之比例混
合均勻，以濾膜過濾，取濾液作為移動

相溶液。

⑺標準溶液之配製：

取聯苯對照用標準品約10 mg，精確稱
定，以乙腈溶解並定容至100 mL，作
為標準原液。使用時再以移動相溶液稀

釋，配製成0.01~0.1 μg/mL之標準溶液。
㈡儀器設備與器具：

1. �通氣蒸餾裝置 ( A e r a t i o n  d i s t i l l a t i o n 
apparatus)：如圖一。

2. �高效液相層析儀(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日本Hitachi (東京)產
品，包括配有Hitachi organizer、DG2410
除氣器(degaser)、L-2130三相溶煤輸送
系統(tertiary pump)、L-2200自動注射器
(autosampler)、L-2480螢光檢出器。資料處
理系統為EZChrom Elite控制積分軟體。

3. �層析管：Inertsil ODS-2，5 μm，內徑4.6 
mm × 25 cm，日本GL Sciences公司(東
京)。

4. �超音波振盪器(Sonicator)：T910DH，德國

表一、免洗筷檢體來源分佈

產地
供應地

越南 中國大陸 印尼 東南亞 總計

台中市 1 1 0 1 3

台北市 0 3 0 0 3

台北縣 1 1 0 0 2

台南縣 0 1 1 0 2

南投縣 0 1 0 0 1

桃園縣 2 0 0 0 2

高雄市 0 1 0 0 1

高雄縣 1 0 1 0 2

雲林縣 3 5 1 0 9

總計 8 13 3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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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a公司(Singen)產品。
5. �離心機(Centrifuge)：Labofuge 400，德國

Heraeus Instruments公司(Hanau)產品。
6. �去離子水製造器 ( D e i o n i z e d  w a t e r 

generator)：Millipole Milli-Q，所製造去離
子水之電阻係數可達18 MΩ．cm，美國 

Millipore公司(Beford, MA)。
㈢方法：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6年9月26日公告「免洗筷
中二氧化硫、過氧化氫及聯苯之檢驗方法」
(12-14)進行檢驗。

1. 二氧化硫
⑴檢液之調製：

取包裝完整之檢體5雙，清除附在檢體上
之竹屑、碎片，將檢體切成長約2 cm。

於梨形燒瓶中加入0.3%過氧化氫溶液
10 mL，加混合指示劑3滴至溶液變成
紫色，再加入 0.01 N氫氧化鈉溶液1∼2
滴，至溶液顏色呈橄欖綠色後，接上裝

置。取檢體約5 g，精確稱定，置於圓
底燒瓶中，加入水10 mL、乙醇2 mL、
沸石數粒及25%磷酸溶液10 mL，迅速
接於裝置上，並調整氮氣流速0.5∼0.6 
L/min。以高度4∼5 cm之微細火燄，加
熱15分鐘後，卸下梨形燒瓶，玻璃管尖
端以少量去離子水洗入梨形燒瓶中，供

作檢液。取另一圓底燒瓶，加入去離子

水(去離子水須先經脫氣後方能使用)10 
mL、沸石數粒及25%磷酸溶液10 mL，
同樣操作，作為空白檢液。

A：梨形燒瓶，50 mL，Pyrex材質，一端口徑可與 4號橡皮栓密合，另一端開放於大氣中
B：圓底燒瓶，100 mL，Pyrex材質，磨砂瓶口，瓶頸外徑 28 mm，內徑 17 mm
C：氮氣供應瓶，附有流量調節閥
D：玻璃管，內徑 10 mm，連接處須有磨砂部分
E：雙層冷凝管
F：本生燈

圖一、通氣蒸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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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含量測定：

檢液及空白檢液分別以0.01 N氫氧化鈉
溶液滴定至溶液呈橄欖綠色為止，並依

下列計算式求出檢體中二氧化硫(SO2)之
含量(ppm)。
檢體中二氧化硫之含量(ppm) 

＝ 
(C－B) × f × 320

M
 

C： 檢液之0.01 N氫氧化鈉溶液滴定量
(mL)

B： 空白檢液之0.01 N氫氧化鈉溶液滴定
量(mL)

f ： 0.01 N氫氧化鈉溶液之力價
320： 0.01 N氫氧化鈉溶液滴定量1 mL ＝ 

320 μg SO2 
M： 取樣分析檢體之重量(g)

2. 過氧化氫
⑴ 於檢體的表面或新切的刀切面，滴加5％
硫酸鈦溶液濕潤時，呈淡黃褐色至赤褐

色，即為陽性反應。

⑵ 於檢體的表面或新切的刀切面，滴加硫

酸釩溶液濕潤時，呈淡黃褐色至紅褐

色，即為陽性反應。

⑶ 當(1)及(2)均呈陽性反應時，即有過氧化
氫之殘留。

3. 聯苯
⑴檢液之調製：

將檢體以刀片刨成約小於1 mm薄片，
再以剪刀剪成長度小於0.5 cm 的條狀，
取約1 g，精確稱定，置於試管中，加入
乙腈5 mL，於超音波振盪器中振盪10分
鐘，浸漬隔夜後，經3000 rpm離心10分
鐘，取上清液，以濾膜過濾後，供作檢

液。

⑵鑑別試驗及含量測定：

精確量取檢液及標準溶液各20 μL，分別
注入高效液相層析儀中，參照下列條件

進行液相層析，就檢液與標準溶液所得

波峰之滯留時間比較鑑定之，並依下列

計式求出檢體中聯苯之含量(ppm)。

C × 5
檢體中聯苯之含量(ppm) ＝  

M

C： 由標準曲線中求得檢液中聯苯之濃

度(μg/mL)
M： 取樣分析檢體之重量(g)
⑶高效液相層析測定條件：

螢光 檢出器：激發波長270 nm，放射波
長330 nm。

層析 管：Inertsil ODS-2，5 μm，內徑4.6 
mm × 25 cm。

移動 相溶液：乙腈：去離子水＝70 : 30 
(v/v)。

移動相流速：1.0 mL/min。

結果與討論

一、檢體狀況

本計畫共計抽驗來自台北市等9縣市之25件進
口免洗筷檢體，包括台中市3件、台北市3件、台
北縣2件、台南縣2件、南投縣1件、桃園縣2件、
高雄市1件、高雄縣2件及雲林縣9件。檢體產地分
別為越南8件、中國大陸13件、印尼3件及東南亞
1件(表一)。由此推估市售免洗筷來自中國大陸、
越南、印尼等地進口者佔多數。

二、檢驗結果

25件免洗筷檢體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免
洗筷中二氧化硫、過氧化氫及聯苯檢驗方法進行

檢驗，結果顯示25件檢體中除過氧化氫與聯苯均
未檢出外，有9件檢體之二氧化硫殘留含量介於
12.0∼46.8 ppm之間(表二)，遠低於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之免洗筷中二氧化硫殘留量標準(500 ppm以
下)。以上結果顯示，25件檢體均符合行政院衛生
署公告之免洗筷衛生標準。免洗筷衛生標準之訂

定，係衛生單位做為行政管理之管制起點，而非

該產品已達危害健康之情況，當監測結果超出衛

生標準規定時，政府必須採取行動管制違規產品

並處罰違規者，以維護護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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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之調查結果比較

近年來有關台灣地區市售免洗筷之衛生安全

調查，在二氧化硫方面，本局於89年抽驗市售20
件免洗筷檢體，檢測結果顯示20件免洗筷檢體中
有14件檢體檢出二氧化硫，含量為56∼479 ppm，
1件含二氧化硫量604 ppm；又於95年4月抽驗市
售20件免洗筷檢體，檢測結果有4件檢出二氧化
硫，含量為63∼93 ppm。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96
年10月抽驗市售免洗筷18件，檢測結果有6件檢

出二氧化硫，含量為9.3∼27.8 ppm(15)；又於97年
11月抽驗免洗筷20件，有16件檢出二氧化硫，含
量為23.65∼217.48 ppm(16)。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於95年2∼3月抽驗市售免洗筷14件，檢測
結果有11件檢出二氧化硫，但僅有1件超出行政院
衛生署公告之二氧化硫殘留量標準(17)；又於96年
12月∼97年1月抽驗40件餐廳所使用之免洗筷，檢
測結果有27件檢出二氧化硫，但僅有1件超出二氧
化硫殘留量標準(18)。綜合以上調查，台灣地區市

售免洗筷於89∼97年共檢測157件，僅89、95及
97年各1件免洗筷檢體之二氧化硫殘留量大於500 
ppm，其餘均符合二氧化硫殘留量標準(表三)。就
近年來免洗筷之二氧化硫殘留量與一般食品之二

表二、 免洗筷中二氧化硫、過氧化氫及聯苯之檢測結

果

縣市 產地
二氧化硫

(ppm) 聯苯 過氧化氫

台中市

越南 12.0 N.D. N.D.

中國大陸 N.D. * N.D. N.D.

東南亞 N.D. N.D. N.D.

台北市

中國大陸 N.D. N.D. N.D.

中國大陸 N.D. N.D. N.D.

中國大陸 15.8 N.D. N.D.

台北縣
越南 N.D. N.D. N.D.

中國大陸 N.D. N.D. N.D.

台南縣
中國大陸 N.D. N.D. N.D.

印尼 N.D. N.D. N.D.

南投縣 中國大陸 12.6 N.D. N.D.

桃園縣
越南 N.D. N.D. N.D.

越南 46.8 N.D. N.D.

高雄市 中國大陸 18.4 N.D. N.D.

高雄縣
越南 12.6 N.D. N.D.

印尼 18.9 N.D. N.D.

雲林縣

越南 N.D. N.D. N.D.

越南 N.D. N.D. N.D.

越南 N.D. N.D. N.D.

中國大陸 N.D. N.D. N.D.

中國大陸 N.D. N.D. N.D.

中國大陸 N.D. N.D. N.D.

中國大陸 N.D. N.D. N.D.

中國大陸 29.9 N.D. N.D.

印尼 15.3 N.D. N.D.
*N.D.：未檢出
檢出限量：二氧化硫10 ppm，聯苯0.05 ppm

表三、 歷年台灣地區市售免洗筷中二氧化硫殘留量調

查結果

檢驗
單位

抽驗日期
檢體
件數

二氧化硫殘留量 不合格
件數濃度(ppm) 件數

行政院
衛生署
藥物食
品檢驗
局

97年3∼4月 25
12.6∼46.8 9

0
N.D. * 16

95年4月 20
63∼93 4

0
N.D. 16

89年 20
>500 1

156∼479 14
N.D. 5

臺北市
政府衛
生局

97年11月 20
23.65∼217.48 16

0
N.D. 4

96年10月 18
9.3∼27.8 6

0
N.D. 12

中華民
國消費
者文教
基金會

96年12月∼
97年1月

40

>500 1

1

400∼500 0
300∼400 1
200∼300 1
100∼200 9

<100 15
N.D. 13

95年2∼3月 14

>500 1

1
100∼500 5

<100 5
N.D. 3

*N.D.：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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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殘留量相比較，免洗筷中二氧化硫殘留量

相當低，估算人體接觸之劑量，對於人體並無安

全上之疑慮。

在過氧化氫方面，本局於95年檢測10件免洗
筷檢體，結果均未檢出過氧化氫殘留，而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於95年2∼3月及96年12月∼97年1月
分別抽驗市售14件(17)及40件餐廳所使用之免洗筷
(18)，檢測結果亦均未發現過氧化氫殘留(表四)。

結　論

本計畫抽樣台北市等9縣市之25件進口免洗筷
檢體，檢體產地分別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

等地，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二氧化硫、過氧化

氫及聯苯之檢驗方法進行檢驗。檢測結果25件檢
體中有 9件檢體檢出二氧化硫，含量為12.6∼46.8 
ppm；過氧化氫及聯苯則均未檢出。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96年6月29日公告「免洗

筷衛生標準」之第四條規定「免洗筷中二氧化硫

殘留量應為500 ppm以下」及第五條規定「免洗
筷中不得檢出含有過氧化氫及聯苯等成分」(11)，

本次檢測結果均在衛生署公告之衛生標準規定之

內，消費者可安心使用。不過衛生署建議，民眾

出外飲食時最好自備環保筷，除減少資源浪費

外，也更符合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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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歷年台灣地區市售免洗筷中殘留過氧化氫調查

結果

檢驗單位 抽驗日期 檢體件數 過氧化氫

行政院衛生
署藥物食品
檢驗局

97年3∼4月 25 N.D. *

95年4月 10 N.D.

中華民國消
費者文教基
金會

96年12月∼97年1月 40 N.D.

95年2∼3月 14 N.D.

*N.D.：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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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ublic concerns abou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disposable chopsticks, 25 disposable 

chopstick samples imported from China, Vietnam, and Indonesia were collected from March to April, 2008 by 

the local health bureaus and residual sulfur dioxide, hydrogen peroxide, and biphenyl were determined by DOH 

offici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lfur dioxide were detected in 9 samples in the range of 12.0~46.8 

ppm, whereas hydrogen peroxide and biphenyl were not found in all samples, indicating all samples we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gulation of “Sanitation Standard for Disposable Chopsticks” promulgated on June 29th, 

2007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Key words: disposable chopsticks, sulfur dioxide, hydrogen peroxide, biphenyl


